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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08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正本） 

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16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0800004501 號  

(一)業務計畫：應依據業務收支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

調整。 

(二)業務收支： 

1.業務總收入：28 億 9,231 萬 1 千元，照列。 

2.業務總支出：29 億 0,446 萬元，照列。 

3.本期短絀：1,214 萬 9 千元，照列。 

(三)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：1 億 0,108 萬 3 千元，照列。 

(四)資金運用：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(五)通過決議 4 項： 

1.經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06 年度各場館售票展演之觀眾人數總計為 88 萬 8,841 人次，

而截至 106 年底網路購票會員數已達 144 萬 2,492 人次，與 105 年度網路購票會員數

105 萬 6,874 人次相較增加 8 萬 5,618 人次（增幅為 8.1%），顯見觀眾利用網路之購票

方式已為常態。爰請文化部妥善運用網路票務系統之資訊，建立大數據資料庫分析觀

眾之消費行為，作為將來規劃展演節目與營運策略之參考依據，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

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2.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下轄北中南三大國家級藝文場館─「國家兩廳院」、「臺中國家歌

劇院」、「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」以及附設團隊「國家交響樂團」，為台灣表演

藝術發展的重要領航角色。然經查該中心 108 年度預算書，卻未見與國內大專院校表

演藝術相關科系合作培育表演藝術人才之說明與規劃。爰請文化部針對上開事項重新

檢討，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3.文化部研議效法義大利、法國，推動「文化卡」，給予青年或兒少藝文消費額度，鼓

勵下一代認識本國藝術文化。文化卡評估研究委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，106 年 9

月研究報告完成。107 年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成立「阿特銀行」，並建立

APP，供國人下載開立「藝文帳戶」，整合藝文機構資源，鼓勵國人進行藝文消費，採

點登記後可兌換購物金與其他獎品。 

然而目前「阿特銀行」試行至今，成效並不好。審計部 107 年 7 月調查發現，參與

「阿特銀行」計畫的北北基國小，學童只要到相關表演場館、博物館、美術館，甚至是

電影院等館所消費，都能集點換贈品，但是北北基三地內仍有 12 個行政區內的國小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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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加入「阿特銀行」，而且大多是偏遠行政區，對該區內學童不公。且目前加入「阿特

銀行」的館所數量仍有待加強，「採點掃描 QR code 儲值」的方式，也造成有人到了藝

文景點卻找不到 QR code 在哪邊的情況。該專案立意良善，應加強讓整個藝術文化科技

應用系統更為完善，並加強向全國學校推廣。 

綜上，請於 6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4.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轄各場館主合辦節目，雖各檔節目訂有售票率等目標，然仍有節

目之售票情形與預期目標有所落差，致有座位席次應研議有效措施，使其更為充分運

用之必要。 

國表藝中心三館一團有關演出前未售出票券，應於節目演出前之一定期間，評估可

釋出座位之主動規劃處理方式，以鼓勵參與角度，提供民眾或學生多元管道或親民之票

價，促進多元族群親近表演藝術之機會，增進民眾聆賞節目體驗之可能性，以利場館資

源有效利用，進而推動觀眾培養、文化平權之目標。為利後續推動，請國家表演藝術中

心各館團應提出近期及中長期對應策略做法，以期能夠依照節目銷售狀況，採取對應措

施。 

爰此，請提出對應計畫，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 


